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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政府采购所有采购内容及项目，都必须符合国家对各项采购服务行业质量标准要求，对有问题及质量无法达标的采购服务，拒绝验收。供应商必须对本项目进行整体响应，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响应都被视为无效响应。磋商报价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供应商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参与投标。
一、项目名称；沣西新城第三批国有企业代建公益性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服务采购
二、项目概况
现拟开展沣西新城3个国有企业代建公益性项目（第三批）竣工财务决算工作，拟采购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竣工财务决算，并分别出具决算报告。
三、服务内容要求
1.服务内容
（1）项目组织管理情况核查；
（2）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情况核查；
（3）建设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建设成本费用及财务管理的真实、合法、合规性核查；
（4）概算执行情况核查；
（5）工程招投标管理情况；合同管理情况；
（6）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的编制情况；
（7）交付使用资产的状况；
（8）工程预（结）算、工程进度控制、工程投资控制及质量控制、监理执行、造价咨询、安全生产组织、档案管理等情况的合法、合规性、合理性核查；
（9）就上述核查结果出具恰当的决算报告；
（10）就竣工财务决算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环节的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
2.服务要求
（1）会计师事务所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遵守相关的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按照客观、公正、科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展工作，就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与采购人沟通，并对执业行为和核查结果负责，若被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由其负全责且承担该行为造成的损失，并上报有关部门。 
（2）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熟悉竣工财务决算相关法规、政策和制度。
（3）会计师事务所需具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和服务能力，满足竣工财务决算工作的需要，2026年2月28日前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采购人委托的全部业务工作。
（4）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应遵守国家和相关保密条例，不得向他人提供或泄密。
3.需满足的服务标准、决算依据
（1）《陕西省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办法》
（2）财政部令81号《基本建设财务规则》
（3）财建[2016]503号《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
（4）财建[2016]504号《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
（8）《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补充规定》《招投标管理办法》、《投资管理办法》等相关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9）《基本建设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10）《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办法》、《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
（11）《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四、成果验收
1.成果要求
成交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交以下成果文件，均需提供纸质版及电子版（U盘存储，PDF格式+可编辑格式）： 
（1）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告；
（2） 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按国家规定格式编制，包括资产负债表、基建投资表、待摊投资明细表等）；
（3）决算佐证资料汇编（按类别整理，含合同、结算报告、付款凭证等明细账）；
（4）其他与决算相关的补充说明及资料。
2.验收要求
符合国家相关行业规范“合格”标准及采购人要求。
五、付款方式
1.项目采购预算：350,000.00元。
2.付款时间：成交供应商出具最终审核报告纸质版，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全部价款。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按要求开具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否则采购人有权顺延支付时间。

